
110 年全國運動會 

籃球技術會議 會議記錄表 

日期：110 年 10 月 15 日 14:00   地點：新北市板橋體育館 

 

主席：陳傳仁 

記錄：李臻忠 

決議事項： 

1. 請各縣市配合大會防疫規定，依賽程表定時間前 2 小時 30 分鐘，於大門進

行防疫檢查後進入體育館。 

2. 布開放觀眾進場，所有人員需憑「110 年全國運動會職隊員證」檢疫進場，

無證不得入場。 

3. 比賽熱身及上半場，先攻球隊席邊之球籃。 

4. 球隊休息室，依照賽程表順序： 

單數場(1.3.5.7…)，使用 A1(主)/B1(客)休息室。 

雙數場(2.4.6.8…)，使用 A2(主)/B2(客)休息室。 

5. 各隊比賽後 30 分鐘內，請盡速離開休息室。 


